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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民 政 局 
常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

 

 
 

常民救〔2020〕9 号 
 

 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

工作的通知 
 

各辖市（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常州经开区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

应保尽保，及时将因疫因灾等影响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,

应救尽救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根据省民政厅、省财政

厅《转发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

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民助﹝2020﹞12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

— 2 — 

一、适度扩大低保覆盖范围。将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

标准2倍、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所有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

立户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以及大重

病患者，按照“单人保”政策，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对符合条

件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、

精神残疾人，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65%发放保障金；对大重病

患者，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00%发放保障金。 

二、适度扩大临时救助范围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受疫情影响

无法返岗复工、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，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

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，未纳入低保范围的，经

本人申请，由经常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，帮助其渡过生

活难关。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应对申请人收入来源、生活困难等

情况进行核实，并通过当地人社部门对申请人返岗复工、参加失

业保险等相关信息进行核对。核实确有困难的，可采取由申请人

诚信承诺方式予以认定。救助标准原则上为当地3-6 个月的低保

标准，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申请人实际困难和受疫情影响情况确

定。 

三、推行低保缓退渐退机制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因就业、创

业等使家庭人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低于最低生活保

障标准 2 倍的，自收入发生变动起的 6 个月内保留最低生活保障

待遇，维持原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变，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

优惠减免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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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给予低保对象就业成本抵扣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因就业、

创业月工资收入高于本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对

象，在核算其家庭收入时，从其本人的实际收入中扣减必要的就

业成本，扣减标准为当地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30%，其余部

分计入家庭收入。 

五、稳妥保障退捕渔民基本生活。贯彻市政府《关于全面推

进我市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常政发

﹝2020﹞63 号）精神，认真摸排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保障退

捕渔民的基本生活，将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低保、低保边缘、特

困供养、临时救助等保障范围，确保“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”。密

切关注不符合救助条件但基本生活存在一定困难的退捕渔民基

本生活状况，给予相应的关爱帮扶，妥善保障退捕渔民上岸后的

基本生活。 

六、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。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

口全部纳入低保、特困供养等兜底保障范围，重点关注贫困老年

人、残疾人、儿童等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困难对象。

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机构应提高集中供养服务质量，尽最大努

力收住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。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

服务，督促照料服务人员认真履行委托照料服务协议，全面落实

各项照料服务。可通过发挥相关部门救助制度合力和引导社会组

织、慈善、社会工作、志愿者服务力量参与等方式，妥善解决特

殊困难对象个案性困难。 




